
类
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公开时限 公开责任 监督电话

法

定

公

开

事

项

政策

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国民经济综合股 0835—6529311

其他文件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国民经济综合股 0835—6529311

机关简介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
办公地址、办公时间、
联系方式、负责人姓

名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办公室
0835—6529314

统计信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信息
法律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四款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国民经济综合股 0835—6529311

行
政
执
法

行政
处罚
行政
强制

对国家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及相关人员、个体工
商户拒绝提供统计资
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
按时提供统计资料，
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
整的统计资料，拒绝
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第五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
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
定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内

国民经济综合股 0835—6529311



统计检查查询书，拒
绝、阻碍统计调查、
统计检查，转移、隐
匿、篡改、毁弃或者
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
凭证、统计台账、统
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
证明和资料的行政处
罚；对国家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个体工
商户或者其他组织及
相关人员迟报统计资
料，不按规定建立原
始记录、统计台账，
未按规定领取统计报
表的行政处罚；对国
家机关以外的组织或
者个人擅自进行依法
应当由国家机关实施
的统计调查的行政处
罚依据、条件、程序
以及具有一定社会影
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
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2018) 424 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7.《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财务信息
预算决
算

财政预算、
决算信息

法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七款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办公室 0835—6529314



政府采
购

政府集中
采购项目
的目录、标
准及实施

情况

法律
行政法规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九款

其他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及时公开 办公室 0835—6529314

招
考
录
用

公务员招考的职位、名额、报
考条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

法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十四款

其他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办公室 0835—6529314

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行政法规
行政规范
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四十九条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国
办公开办函〔2021〕30 号）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每年1月31日

前
办公室

0835—6529314

其
他
公
开
事
项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年度
报告

其他

1.《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 年）》
2.《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
督察工作规定》第二十四条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每年 4 月 1 日

前
国民经济综合股 0835—6529314



建
议
提
案

办理结果 其他

《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
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
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2014)46 号)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办公室
0835—6529314


